
《葵青區議會常規》- 處理臨時動議的流程 
 

目的  
 

本文件旨在邀請議員討論及通過修訂《葵青區議會常規》(“《常規》” )

的建議  ，使處理臨時動議的流程更清晰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 在 2016 年 10 月 20 日舉行的行政及財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指現時《常

規》內有關處理臨時動議的程序欠清晰，致使各委員會主席在詮釋相關條

文時有異。因此，秘書處提交修訂《常規》相關條文的建議，以供委員討

論。  

 

修訂建議  

 

3.  秘書處對《常規》內有關條文的優化建議如下：  

 

 現有條文  建議修訂  

i .  第 18 條列出除非另獲主席同

意，否則議員如欲提出動議，

須於即將舉行的會議的十個淨

工作日前通知秘書。  

 

增設條文，詳列若有議員在會

議舉行當時提出臨時動議的處

理程序。  

i i .  沒有提及臨時動議是否只可在

相關議程下提出。  

 

訂明任何動議必須與會議議程

相 關 ， 否 則 只 可 在 “ 其 他 事

項”處理。  

 

i i i .  第 21 條列了對動議提出的修

訂必須先獲得區議會通過 (必

要時可投票表決 )。之後，動議

(不論是否須作出修訂 )才可提

交區議會投票表決。如有超過

一項修訂，則應按其提出的先

後次序，逐一處理。  

 

補充字句使條文更易理解。  

 

4.  秘書處已把建議修訂的條文列在 附件 ，供議員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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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 

5.  行政及財務委員會已於 2016 年 12 月 22 日的會議上討論及通過上文的

修訂建議。請議員考慮通過文件。  

 

 

 

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七年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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